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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師為範 



一、主動瞭解實習學校的文化、校風與特色。 

二、進行積極且誠懇的溝通。 

三、注意學生的學習成效。 

四、抱持虛心學習、積極參與的態度。 

五、強化個人的教育專業知能。 

六、養成時時反省，精益求精的習慣。 

七、維繫良好的人際互動。 

八、樂於接受交付的工作與任務。 

九、做好準備，凡事計畫後再執行。 

十、要有一個「教師」的樣子。 

實習學生應有的作為 



• 部落格揮灑自我想法、損毀校譽 

• 投訴信箱或電話抒發心情－造成學校困擾 

   eg.某學生投訴實習學校行政安排不當… 

• 學校學生曖昧不明之舉－影響實習心情 

   建議勿把手機、e-mail等私人通訊告知學生， 
注意師生間的分寸，勿以「大哥哥、大姊姊」自居 

實習學生避免的作為 



• 我會對學生抱有熱忱、尊重及禮貌， 
以獲得學生的尊敬。 

• 我會以身作則，作為學生的榜樣。 
• 我會注意學生的學習成效， 
不只是在意自己的試教表現。 

• 我會虛心學習、積極參與， 
並主動提供實習機構所需的協助。 

• 我會盡力完成實習輔導教師交付的工作。 
• 我會和實習期間中所遇到的老師、同事和諧相處。 
• 我會遵守實習機構的各項規章制度。 
• 我會時時反省，精益求精。 

實習守則 



STEP 4 
參加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 

通過後由師培 

課程組造冊向 

教育部申請合 

格教師證 

STEP 3 
 實習完畢 

由師培課程 

組核發修畢 

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 

STEP 2 

 
參與教育 

實習 

 

STEP 1 
取得實習 

資格 

需修畢普通 

課程、專門 

課程、教育 

專業課程 

(畢業證書) 

取得合格教師證歷程 



• 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規定， 

實習輔導之目的在提升下列知能： 

 （一）瞭解班級教學情境，演練教學知能。 

 （二）瞭解教育對象，演練班級經營管理知能。 

 （三）見習並參與學校行政工作，瞭解學校運作。 

 （四）體認教師職責與角色，培養專業精神。 

教育實習課程的目的 



• 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
作業原則規定，實習學生參與 

教育實習課程事項：   

（一）教學實習 

（二）導師(級務)實習 

（三）行政實習 

（四）研習活動 

• 教育實習評量方式： 

（一）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
育實習作業原則規定，由師資培
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評
定，雙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以總
成績60分為及格。  

（二）實習評量項目與比重： 

1.教學實習占百分之45。 

2.導師（級務）實習占 

百分之30。 

3.行政實習占百分之15。 

4.研習活動占百分之10。 

（三）教育實習評量時間： 

   104年1月10日前 

實習學生之實習事項 



• 包含擬定教學計畫、課程綱要、教案編寫、編製教材、 

教學演示、輔導學生專業知識與能力、教學評量之規劃等。 

•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第27條規定 

實習學生之教學實習，應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 

至第三週以見習為主，第四週起實習學生每週教學實習時間 

如下： 

中等學校：不得超過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之 

二分之一。 

• 教學演示三階段： 

→教學前會議 

→教學觀察與紀錄 

（教學觀察表、選擇性逐字記錄、語言流動分析、移動記錄） 

→回饋檢討會議 

教學實習 



 

•包含學生輔導知能、班級經營、口語表達、 
與學生、同仁、家長溝通技巧與能力等。 

導師（級務）實習 



• 包含學校行政配合度、服務態度、 

敬業精神、工作能力、法令依循、 

人際互動等。 

• 輪調制。 

• 同一處室。 

行政實習 



• 包含參加返校座談、實習相關研習活動、 

教學專題報告或心得寫作等。 

• 實習學生（教師）應積極主動向實習學校 

及本校尋找研習機會。 

• 研習時數由研習活動之主辦單位登錄， 

研習時數可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中 

申請帳號後登錄及查詢，連結網址：
http://www3.inservice.edu.tw 

研習活動 



• 辦理教育實習單位（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相關人員，
如涉及評量其子女之教育實習成績等行為，應依 

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自行迴避；如輔導教育實習單位 

未發現，實習學生應主動告知。 

• 未涉及評量教育實習成績等行為之疑慮：切結書 

• 具涉及評量教育實習成績等行為：更換實習學校報告書 

教育實習成績評量注意事項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試辦教師 

專業標準本位教育實習課程與評量 

中等教育師資類科實習學生手冊 



 

 

 （一）召開實習學生（教師）說明會或私下會談。 

（二）辦理相見歡活動，認識所有處室並進行行政分發。 

（三）盡量安排實習學生專有座位或空間。 

（四）辦理（傳遞）各種研習。 

（五）可要求實習學生撰寫每週工作日誌或週記。 

（六）可邀請實習學生參與邀請輔導教師活動。 

（七）期中實習輔導教師檢討會、期末實習成果展。 

（八）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輔導規劃、輔導紀錄表。 

（九）如有實習學生發生問題，可建立個案紀錄表或檔案。 

實習學校教育實習安排概要 



項目 時間 注意事項 

各生自行洽詢實習
學校報到日期、 

報到事宜 

103年 

7月10日前 

尤其志願分發 

一定要提早詢問。  

更改指導系所 

報告書 

103年 

6月30日前 

非本科系實習學生方 

需辦理。  

繳交實習輔導 

學分費與學生平安 

保險費 

103年 

7月25日前 

請自行登錄列印繳費單或
收據查詢系統列印或 

線上繳納。  

繳費單連結網址：
http://ap.itc.ntnu.edu.tw/F

reshLogin 

重要時程注意事項 



碩士班以上研究生
繳交研究所 

畢業證書影本 

103年 

9月26日前  

1.取得畢業資格之研究生 

需繳交畢業證書影本。  

2.尚未取得畢業資格之 

研究生，需繳交撰寫 

論文或休學期間參與 

實習報告書。  

3.學士班學生不用繳交。  

碩士班以上研究生
繳交撰寫論文或 

休學期間 

參與實習報告書 

103年 

9月26日前  

教育實習成績評量 
104年 

1月10日前 

同學可自行先上網查詢， 

若未登錄，再提醒實習學校
與教育實習指導教師。 



請進入教育實習作業系統檢視個人資料的正確性 



項目 時間 備註 

繳交 

實習報到通知書 

報到時 

繳交實習學校 

實習學校於 

教育實習作業 

系統中登錄報到 

8月10日前 

同學可自行先上網
查詢，若未登錄，
再提醒實習學校。 

開始實習後，應該注意什麼？  



項目 時間 備註 

返校座談 
9月26日、10月24日 

11月28日、12月19日 

 請同學回各系所 

參加研習 

 實輔組將於10月
24日及25日辦理
第二屆師資培育 

國際學術研討會－
各科教材教法， 

請同學務必參加！  

 實輔組將於11月
28日辦理教檢達人
講座，歡迎參加！ 



• 導入實習報告表。 

• 繳交期限：依指導教師規定。 

• 不需繳交至實習輔導組。 

• 可納入實習檔案內。 

導入實習 



• 繳交期限：儘速完成並於第1次返校 

（103年9月26日）前繳交。  

• 一式3份：1份交實習學校， 

1份交指導教師，自存1份。 

不需繳交至實習輔導組。 

• 可納入實習檔案。 

實習計畫 



• 實習學生基本資料 

• 實習學校概況 

• 實習目標 

• 實習活動 

• 預定進度 

• 自我期許 

實習計畫參考格式 



• 依本校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要點第17點規定辦理。 

• 實習學生請假8小時以1日計算，應請而未請假者， 

以雙倍計算。請假超過40個上班日者，應停止 

教育實習且不得申請退費。 

• 請產假累計超過40日，或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活動 

請假累計超過10日者，應依超過請假日數 

補足教育實習。 

• 請假日數超過10個上班日者，其教育實習成績 

不得超過80分；請假日數超過20個上班日者， 

其教育實習成績不得超過70分。 

• 實習學生應參加返校座談，如不克參加，應由 

實習學校發公文至實習學生所屬系所及本組 

以完備請假程序。 

實習學生之差假 



• 依實習學校提供之簽到表 

• 本校亦提供實習學校 

「實習學生簽到表」參考格式 

請同學務必每天確實簽到退！ 

實習期間之簽到表  



實習學生之各項活動應有專任教師在場指導 

單獨擔任交通導護 

單獨帶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單獨照顧身心障礙學生 

代理導師職務或行政職務 

擔任專職工作 

實習學生不得從事下列事項 



• 中止（撤銷）原因： 

1.實習學生自願中止實習。 

2.師資培育課程組複審後資格不符。 

3.實習學校作出實習學生應中止實習的決定。 

• 辦理中止實習的方式： 

填妥中止（撤銷）實習報告書核章後， 

送交實習輔導組。 

 

中止（撤銷）實習 



• 請至師培處網頁→資料下載→實習輔導表單 
http://tecs.otecs.ntnu.edu.tw/ntnutecs/tw/pageContent.php?id=263 

實習期間所需表單 

http://otecs.ntnu.edu.tw/ntnutecs/tw/index.php


• 實習期間各種訊息或通知皆會上網公告， 

請同學至少每星期到本校師培處網頁
（http://tecs.otecs.ntnu.edu.tw/ntnutecs/tw/ 

index.php）瀏覽訊息公告。 

• 實習輔導組將在每月初用e-mail的方式寄給您  

「教育實習輔導通訊」，內含教育實習 

重要訊息要提醒同學注意與配合。 

請隨時留意本處最新消息 



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 

相關影音播放檔、手冊等資料， 

可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資訊網」 

下載：http://12basic.edu.tw 

實習學生應瞭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 



• 實習輔導組電話：（02）77341238#9    

• 實習輔導組傳真：（02）23621162 

• 實習甘苦談信箱：dois@deps.ntnu.edu.tw 

連絡本組的方式 



取得合格教師證歷程 

STEP 4 
參加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 

通過後由師培 

課程組造冊向 

教育部申請合 

格教師證 

STEP 3 
 實習完畢 

由師培課程 

組核發修畢 

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 

STEP 2 

 
參與教育 

實習 

STEP 1 
取得實習 

資格 

需修畢普通 

課程、專門 

課程、教育 

專業課程 

(畢業證書) 



教育實習成績評量
（實習學校）

佔50%

教育實習成績評量
（實習指導教師）

佔50%

實習輔導組及格
師培課程組製發修
畢職前教育證明書

實習成績名冊

取得修畢職前教育證明書之流程 



• 徵稿要項： 

1. 徵稿主題：實習經驗分享、優質實習學校介紹、 
實習輔導教師優質作為。 

2. 來稿請附作者基本資料表、著作授權同意書、 
稿件紙本一份以掛號郵寄，信封上請註明 
「投稿教育實習經驗分享」。 

3. 稿酬：新台幣700元/1000字，超過規定字數部分恕不計酬。 

4. 投稿方式： 
地址：10610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電話：02-77341238 
傳真：02-23621162 
E-MAIL：z59002＠ntnu.edu.tw 

5. 收件日期：全年徵稿、隨到隨審。  

「教育實習經驗分享」徵稿辦法 

z59002＠ntnu.edu.tw
z59002＠ntnu.edu.tw
z59002＠ntnu.edu.tw


• 目的： 
鼓勵實習學生寫作實習心得，提昇教育實習 
輔導工作品質，培育優質教師。 

• 薦送辦法： 
實習學生先行將作品送交所屬實習指導教師。 
由實習指導教師擇優薦送3至5名，請填妥推薦表， 
併同心得作品送交實習輔導組，報名日期另行公告。 

• 金筆獎參考範例 

「金筆獎」參加辦法 



一、目的： 

為促進師資生熟悉教學專業知能，提升規劃、設計、 

表達、合作能力，特辦理師資生教學專業知能相關競賽， 

以激勵師資生優質與創意表現。 

二、對象： 

本校師資生（含應屆實習學生） 

三、內容： 

競賽活動可分為靜態審查與動態活動競賽， 

而最高層級的競賽活動以五力競賽為主。 

四、報名方式： 

師培處網頁：http://otecs.ntnu.edu.tw/ntnutecs/tw/index.php 

五、獲獎作品分享（完整檔案歡迎至實習輔導組參閱）： 

http://tecs.otecs.ntnu.edu.tw/ntnutecs/tw/ 

pageContent.php?id=392 

師培處辦理一系列師資生競賽活動 



五力競賽（綜合） 
（團體競賽） 

板書能力 

教學表現力 

課程設計能力 

教材製作能力 

合作能力 
 

 

 

 
動態活動競賽 

一、教具製作競賽（個人） 

二、班級經營個案競賽（團體） 

三、教學單元PPT設計競賽
（個人） 

四、TPCK教學演示競賽（團體） 

靜態審查競賽 
一、教案設計競賽（個人） 

二、單元評量設計競賽（個人） 

三、活動規劃競賽（團體） 

四、學習檔案競賽（個人） 



 可獲致參與證明！ 

 評審針對您的作品提供的寶貴意見！ 

 有機會獲獎－ 

獎狀及優渥獎金（獎品）等著您！ 

最重要是 

獲獎者應屆考取正式教師6－7成 



 

• 施測目的： 
了解自身教育專業實習項目的優劣勢。 

• 分為向度： 

1.班級經營。 

2.教學。 

3.親師溝通。 

4.輔導。 

5.同儕合作。  

教師情境判斷測驗之目的與向度 



  

 

 

       

教師情境判斷測驗之目的與向度 



• 限尚有學籍之同學進行施測。 

• 施測同學將可自行上網獲知施測結果。 





填
寫
問
題
通
報
表 

實習學生（教師）遇到問題 

向實習輔導教師諮詢 

向實習指導教師諮詢 

向實習輔導組諮詢 

順 

利 

實 

習 
 

追蹤輔導 

實習學生問題解決途徑 



Q：如何辦理報到？ 

A：實習輔導組會發函並附上實習學生名冊 

到實習學校，並請實習學校於期限內登入， 

幫實習學生辦理報到程序及填報輔導老師名單。 

實習學生可登入實習作業系統學生專用帳號中 

觀看實習學校是否已幫您辦理報到及填報 

輔導老師名單，若尚未填報，請提醒實習學校 

前往教育實習作業系統登錄。  



Q：實習學生可否兼差？ 

A：因應同學們在教育實習期間有打工/兼差需求， 
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育實習作業原則」 
第32條之規定，在不影響全時教育實習課程的 
前提且非於教育實習機構上課期間，請於 
打工兼差前，填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實習學生 
於教育實習機構課程打工/兼差申請表」， 
經本校同意後即可打工/兼差。 



Q：實習學生證之用途？ 

A： 

•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持實習學生證之 

實習學生，得於實習期間享有大學生購票優惠。 

• 本校實習學生持「實習學生證」至校本部 

（限體育場停車場）停車，可享每小時30元之 

停車優惠。 

• 回師大亦可利用「NTNU_GUEST」免費無線上網 

不必申請帳號密碼，也省去身分認證， 

就可以用各項具備Wifi連網設備。 



Q：如何辦理緩徵？ 

A：以往例而言，若是在實習前擬辦理緩徵， 

可至實習輔導組取得「實習同意書」影本； 

實習期間則可向師培處實習輔導組申請 

「實習證明書」辦理緩徵。 



Q：實習輔導教師聘書之製發？ 

A：實習輔導組將於103年8月開始製發 

實習輔導教師聘書，如有實習學校師長詢問， 

可代為告知。  



Q：實習學生可否辦理勞健保？ 

A： 

• 實習學生並非勞工，故不得辦理勞保。 

• 本校於100學年度開始幫所有實習學生 

辦理學生意外險，若有需要辦理健保需自行加保。 



Q：如何製作個人實習檔案？ 

A：實習檔案參考格式(一) 

• 教育實習計畫。 

• 課程設計。 

• 教學創新的作法。 

• 校園人際互動。 

• 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等實習精要紀錄與心得。  

• 教育生涯的期許與發展等。 

• 教育實習檔案之簽證。 



A：實習檔案參考格式(二) 

• 我的簡介。 

• 我的教育理念。 

• 實習期間自我期許。 

• 教育實習計畫。 

• 導入實習。 

• 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 

研習活動等實習精要紀錄與心得。  

• 實習歷程自我反省。 

（本組備有歷年優質實習檔案可供參考， 

歡迎至本組參閱） 



Q：教師檢定考試時間及題型改變？  

A： 

• 教檢考試一年只舉辦一次，實習完畢且成績及格者，
方可報名考試（往年簡章於12月公告，依主辦單位 

公告為準）。104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訂於104年3月8日（星期日） 

舉行教師檢定考試！教檢專屬網站：
http://tqa.ntue.edu.tw/ 

• 教檢考試增加擬真情境題，乃以教室實務的狀況， 

檢視教師所需的教育專業知能。 



Q & A 


